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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空中交通管理行政检查工作程序 

  

为规范民航空中交通管理（以下称民航空管）行政检查工

作，及时发现民航空管运行和保障中存在的疏漏和不足，保证

民航空管安全运行，依据《民用航空行政检查工作规则》和有

关规定，制定本工作程序。 

第一章 职责与分工 

第一条 民航空管行政检查工作在民航局和民航地区管理

局的领导下，由民航局空管行业管理办公室（以下称民航局空

管办）、民航地区管理局空管处、通信导航监视处、航空气象

处（以下简称管理局空管行业管理部门）、民航安全监督管理

局（以下简称监管局）空管处组织实施。 

第二条 民航局空管办指导全国民航空管行业行政检查工

作，制定年度空管行业行政检查工作大纲，组织开展民航空管

专项行政检查工作。 

第三条 地区管理局按照民航局空管行政检查工作大纲的

要求，制定并组织实施本地区民航空管行政检查工作计划，指

导监督监管局空管行政检查工作。地区管理局民航空管行政检

查计划报民航局空管办备案。 

第四条 监管局根据民航局、地区管理局的要求，制定并

实施本单位的民航空管行政检查计划。监管局的民航空管行政

检查计划报所在地区管理局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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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民航空管行政检查应当以民航局或管理局名义实

施。 

第六条 管理局空管行业管理部门、监管局应当按照民航

行政机关执法案卷管理规定建立行政检查档案，对行政检查过

程中形成或收集的文件资料立卷归档。 

第二章 行政检查依据与内容 

第七条 民航空管行政检查大纲应当依据法律、行政法规、

民航规章、标准及民航局决定、民航局部门规范性文件、行政

执法手册等。 

第八条 民航空管行政检查对象包括民航局空管局，民航地

区空管局，空管分局、空管站，机场管理机构及其下属的空管

部门。 

第九条 民航空管行政检查大纲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一）执行空管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及民航局有关决定的

情况；  

（二）民航空管运行单位执行民航空管行政许可的执行情况，

包括人员资格、设施设备、气象探测环境、无线电管理等；  

（三）民航空管运行管理单位履行工作职责、工作制度、工

作程序、工作协议的情况； 

（四）民航空管运行单位提供空中交通管制服务、航空情报服

务、通信导航监视服务、航空气象服务的情况；  

（五）其他由民航行政机关实施检查的民航空管工作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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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行政检查方式 

第十条 民航空管行政检查可以通过现场巡查、技术检

查、文档检查、专项检查、综合检查等方式进行。 

第十一条 现场巡查是对民航空管运行单位值班工作场

所、设施设备场所及设施设备运行状况等的现场检查。 

第十二条 技术检查是对民航空管运行单位人员技术与技

能状况的检查，包括管制、通信导航监视、航空情报、航空气

象人员技术状况、技能水平、操作能力等。 

第十三条 文档检查是对民航空管运行单位运行手册、协

议、应急预案、值班记录（日志）、人员培训考核档案，设施

设备维护记录等的检查。 

第十四条 专项检查是对民航空管运行单位特定工作或指

定专业开展的检查。 

第十五条 综合检查是对民航空管运行单位管制、航空情

报、通信导航监视、气象服务、安全管理工作同时进行的检查。 

第四章 行政检查计划 

第十六条 管理局空管行业管理部门、监管局空管处根据民航

空管行政检查大纲中确定的行政检查项目的要求，制定年度民航

空管行政检查工作计划，并向本地区管理局政策法规部门备案。 

第十七条 民航空管年度行政检查计划，应当包括行政检查的

目的、项目、范围、方式、时间、责任人等内容。 

第十八条 管理局空管行业管理部门、监管局空管处确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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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检查计划、行政检查频率或范围的，应向本地区管理局政策法

规部门备案。 

第十九条 管理局的年度民航空管行政检查工作计划应当于

每年 2月底之前上报民航局空管办。 

第五章 行政检查报告 

第二十条 民航空管行政检查报告采取月度、季度、定期

报告制度。 

监管局应当每月将行政检查情况报告地区管理局； 

地区管理局应当每月将本地区行政检查情况报告民航局

空管办，重大事项及时报告； 

地区管理局应当按要求及时将专项行政检查情况报民航

局空管办。 

第二十一条 民航局空管办每季度将行政检查情况通报民

航有关单位。 

地区管理局根据情况将本地区行政检查情况通报本地区

有关单位，同时抄报民航局空管办。 

本程序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